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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直工发〔2016〕5号 

 

关于县直机关工委党代表会议 

党员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 

 

县委各部委，县级国家机关各办局，各人民团体，企

事业单位，省州驻县单位党委（党组）、总支或支部： 

按照中央、省委和州委的统一部署，中国共产党

勐海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将于2016年 6月中旬召开。

根据《中共勐海县委办公室关于做好中国共产党勐海

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海办发

〔2016〕25 号）文件精神，经 2016 年 4 月 19 日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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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会议研究，拟定 55 名出席中国共产党勐海县第

十二次代表大会初步人选名单（见附件 1），计划于

2016 年 5 月中旬召开县直机关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县直机关工委出席中国共产党勐海县第十二次代表

大会代表。现就县直机关工委党代表会议代表选举工

作通知如下： 

一、县直机关党代表会议党员代表的条件及构成 

出席县直机关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应是共产党员

中的优秀分子，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坚定的共产

主义信念，在关键时刻和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立场

坚定，是非分明；能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和邓小平理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社会主义荣辱观，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生产、工作和社会生活

中，开拓创新，能力突出，清正廉洁，能密切联系群

众，能够尽职尽责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并起表

率作用，作出显著成绩，受到群众的好评和拥护；言

行一致，光明磊落，能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如实反映情况，有较高的

政治理论水平和较强的议政、议事能力。  

代表应具有广泛性，结构要合理，各级领导干部



 

 —３— 

代表，各条战线先进模范人物党员代表，妇女及少数

民族党员代表、青年代表应占一定的比例。 

二、县直机关党代表会议党员代表名额及分配 

出席本次县直机关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名额为 71

名，其中机关工委确定的代表为 46 名，主要是：机

关工委委员，县直机关党总支部书记、单列党支部书

记。机关工委确定的代表不经选举直接参加县直机关

党代表会议。党员人数 41 名以上的党总支部，党员

人数 21 名以上的单列党支部选举产生一名代表出席

县直机关党代表会议，需要各党总支、支部选举产生

的县直机关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共 25 名。具体名额分

配如下： 

县政府办党总支部 2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总

支部 2人、县林业局党总支部 2人、县水务局党总支

部 2人、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总支部 2人、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总支部 2人、县发展改革和工业

信息化局党总支部 1人、县交通局党总支部 1人、县

地方税务局党总支部 1 人、县人民检察院党总支部 1

人、县人民法院党总支部 1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党支部 1人、县财政局党支部 1人、县国家税务局党

支部 1人、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党支部 1人、县国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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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局党支部 1人、县人大党支部 1人、县委办公室党

支部 1人、县政协党支部 1人。 

三、县直机关党代表会议党员代表选举产生的程

序和方法 

1、涉及到选举党代表会议党员代表的党总支、

支部接到通知以后，请于 2016 年 5 月 4 日前召开党

员大会或党代表会议，传达精神，宣传动员，提高认

识，安排县直机关党代表会议党员代表的选举工作，

同时按分配名额选举产生出席县直机关党代表会议

党员代表。于 5月 6日，将县直机关党代表会议党员

代表的选举情况、代表登记审批表报机关工委（附件

2）。 

2、机关工委拟定于 2016 年 5 月中旬召开县直机

关党代表会议，届时通知各党员代表出席会议。 

3、机关各级党组织需公示出席中国共产党勐海

县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初步人选名单（见附件 1），公示

期不少于 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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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机关工委出席中国共产党勐海县第十

二次代表大会初步人选名单 

2、中国共产党勐海县直机关工委代表会议党员

代表登记审批表 

 

 

中共勐海县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2016 年 4 月 26 日 

 

 

 

 

 

 

 

 

                                                                                         

中共勐海县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2016 年 4月 26日印发 
                                                                 

 




